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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53         证券简称：华盛锂电        公告编号：2024-035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符合公司《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以下

简称“《股价稳定预案》”），规定条件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7 人

（以下简称“增持主体”）拟自 2024 年 6 月 6 日起 90 日内，通过集中竞

价等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它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董事长沈锦良先生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总经理沈鸣先生计

划累计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税后薪酬总额的 30%，即合计

不低于人民币 76.31 万元，其余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累计增持

股份的金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税后薪酬总额的 20%，即合计不低于人民

币 71.51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6）。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截至 2024 年 7 月 2 日，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就本次增持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共

计 89,07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58%，增持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53.82

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已超本次增次计划下限金



2 

 

额，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沈锦良先生、实际控制人及董事及总经理沈鸣先生、董

事及副总经理李伟锋先生、董事及副总经理林刚先生、副总经理张先林先生、副

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黄振东先生、财务总监任国平先生。 

（二）至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述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本次增持实施前，以下增持主体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7,269,57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7.10%。 

序号 职  务 姓  名 
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数（股） 

持股数占公

司总股数的

比例（%） 

1 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事长 沈锦良 17,370,855 10.8908 

2 
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事、

总经理 
沈  鸣 5,849,228 3.6672 

3 董事、副总经理 李伟锋 1,981,570 1.2424 

4 董事、副总经理 林  刚 1,422,957 0.8921 

5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张先林 572,460 0.3589 

6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黄振东 0 0 

7 财务总监 任国平 72,500 0.0455 

（三）在本公告披露前 12 个月，除本次增持计划外，本次增持主体未披露

过其他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 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措

施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 2024 年 7 月 2 日，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就本次增持

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89,07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0558%，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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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本次增持计

划累计增持

数量（股） 

本次增持

计划累计

增持金额

（万元） 

占股份

总数比

例（%） 

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完成后 

直接持股

数量（股） 

直接持股

比例（%） 

1 沈锦良 24,871 43.04 0.0156 17,395,726  10.9064 

2 沈  鸣 22,000 38.21 0.0138 5,871,228 3.6810 

3 李伟锋 11,500 19.80 0.0072 1,993,070 1.2496 

4 林  刚 10,000 17.09 0.0063 1,432,957 0.8984 

5 张先林 8,600 14.90 0.0054 581,060 0.3643 

6 黄振东 5,900 10.18 0.0037 5,900 0.0037 

7 任国平 6,200 10.60 0.0039 78,700 0.0493 

注：1、上述数据尾差为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它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增持主体在实施本次增持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证券交易所关于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内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

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3 日 


